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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1� � � � �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1-006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98%的金川杨家湾水电力

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再审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裁定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6,620万元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 ）对公司持股98%的金川杨家湾水电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家湾公司” ）诉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能源公司” ）、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源集团”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二审判决。被告汇源能源公司、汇源集团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

请。 关于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及一审、二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15日、2018年10月20日、2020年1月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12-011号、2018-040号、2019-088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再审裁定情况

近日，杨家湾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73号】，对此案再审申请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杨家湾公司已在诉讼审理阶段，对被告相关资产申请了保全措施。 下一步公司及杨家湾公司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本

案的判决结果，积极推进执行。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诉讼的后续执行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73号】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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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2月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了《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现对本次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事项（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等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受持续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国内宏观经济、公司下游光通信行业增幅减缓、

电线电缆行业去产能、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近两年来公司业绩下滑，导致公司

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存在困难。 控股股东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正信同创” ）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支持公司发展，向公司提供借款。

正信同创已于2020年12月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2,000万元（年利率为4.20%），用于支

持公司发展。 但控股股东自身融资成本较高，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参照市场利率水平，

协商确定公司无需向正信同创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年利率确定为不超

过8%。

经测算，公司向正信同创借款的年利率略高于公司通过资产抵押和质押等方式向银行

取得的短期借款年利率，但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财务公司的借款利率相比具有显著优

势，且公司无需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同时，经与正信同创协商，公司可

根据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随借随还，借款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鉴于上述情况， 公司向正信同创借款年利率不超过8%的定价是以市场为原则且双方

协商一致确定的，资金成本定价合理且公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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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0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6）。

根据《上海证券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股票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634,048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9%，成交的最高价格为9.53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9.07元/股，交易总金额

为人民币15,225,657.5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情况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日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3,8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3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李子园” ，股票代码为“60533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0.04元/股，发

行数量为3,87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22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4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8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3,48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2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4,710,985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95,608,139.4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9,015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385,060.60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869,672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7,548,226.8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28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6,573.12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网下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A471876119 赵丽华 赵丽华 164 3,286.56 0 164

2 A556455842 孙渝 孙渝 164 3,286.56 0 164

合计 328 6,573.12 0 32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119,343股，包销金额为2,391,633.72元，包销比例为0.31%。

2021年2月2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87827953；0571-87821503；0571-878251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日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４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８

号）。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凯因科技”，扩位简称为“北京

凯因科技”，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６８７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１８．９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４６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９６％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５

，

５１９

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

，

２５１

，

５１９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０１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９％

。

根据《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４

，

４４９．１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

４

，

０３５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

，

２１６

，

０１９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１％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７．０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１３６

，

５００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９９％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８．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９７１５４％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跟投，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安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海通创投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海通

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

Ｔ＋４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

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８ ０ ２４

合计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８ 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１１２

，

５８３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５

，

８１６

，

８２５．３４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３

，

９１７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５３

，

９４４．６６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４

，

２１３

，

８７５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５９

，

５７９

，

３４７．５０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

，

１４４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０

，

６９３．１２

（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２

，

２９７

，

８９３．０９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佣金

（元）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１

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中金华夏

３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２

，

１４４ ４０

，

６９３．１２ ２０３．４７ ４０

，

８９６．５９ ０ ２

，

１４４

合计

２

，

１４４ ４０

，

６９３．１２ ２０３．４７ ４０

，

８９６．５９ ０ ２

，

１４４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Ｔ＋

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凯因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凯因科技

Ａ

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

共有

３

，

３５８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３３６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６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２８

，

８２２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７．１４％

，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２８％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

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６

，

０６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９４

，

６３７．７８

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０６％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

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６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７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８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光电”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6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75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6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459,019股，占发行总量的14.05%。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则网上网下回拨机

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10,578,481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3%；网上发行数量为4,462,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67%。

根据《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

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424.4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50.45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073,981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33%，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967,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67%。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22193%。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于2021年2月2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

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四

方光电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四方光电专项资管计划”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年1月28日（T-1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四方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1月27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9.53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5.17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发行数量

的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875,000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2月4日（T+4日）之前，依据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缴

款原路径退回。

四方光电专项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了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人

民币47,009,980.50元。发行价格确定后，四方光电专项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数1,584,019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2月4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四方光电专项资

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75,000 25,838,750.00 0 24

2

富诚海富通四方光电1号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584,019 46,776,081.07 233,880.41 12

合计 2,459,019 72,614,831.07 233,880.4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2月1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四方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9709，4709，2222

末“6” 位数 486206，986206

末“7” 位数 7090915，2090915

末“8” 位数 0156989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1,93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四方光

电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2019〕148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月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32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17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4,182,0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2,291,920 54.80% 6,444,652 71.02% 0.02811901%

B类投资者 12,600 0.30% 35,406 0.39% 0.02810000%

C类投资者 1,877,570 44.90% 2,593,923 28.59% 0.01381532%

合计 4,182,090 100.00% 9,073,981 100.00% 0.02169724%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50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

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

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

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2月3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

年2月4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6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18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林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2,661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13%；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1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9.87%，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08元/股。

鑫铂股份于2021年2月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鑫铂股份” 股票1,061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弃购股份

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1年2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727,38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7,634,137,000股，配号总数为235,268,274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352682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087.10倍，超过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266.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2,394.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

效申购倍数为4,911.86倍，中签率为0.0203588861%。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2月2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1年2月3日（T+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日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18,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63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中国黄

金” ，股票代码为“60091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4.99 元 /股，发行数量为 18,00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6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4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2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1,485,24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05,811,372.5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14,75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68,627.4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98,17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9,810,888.2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2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111.7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孙渝 孙渝 913 4,555.87 0.00 0 0.00 913

2 赵丽华 赵丽华 913 4,555.87 0.00 0 0.00 913

合计 1,826 9,111.74 0.00 0 0.00 1,82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16,581 股，包销金额为 2,577,739.19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9%。

2021 年 2 月 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